
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專業人員在職進修學分班

一、 辦理依據：教育部 91 年 5 月 17 日台（九一）參字第九一○六九六九九號令修正「大學推廣教

育實施辦法」。

二、 辦理目的：

(一) 為增進圖書館相關工作人員、學校教師、職員等之圖書資訊專業知能。 
(二) 培育人才與提升圖書資訊服務效能。

(三) 提供社會大眾進修學習機會，促進終身學習社會之建立。

三、 招生對象：圖書館工作人員、學校教師及對圖書資訊專業知能有興趣之人員、培訓現職公務人

員獲得圖書史料檔案相關職系所需之職能，以利日後申請職務調動或轉換。

四、開設課程：

(一) 第一學期：圖書資訊學、資訊科學導論、技術服務、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、法律

與圖書館。

(二) 第二學期：圖書館管理、圖書資訊組織、資訊系統與資訊檢索、讀者服務、閱讀

與圖書館。

五、 上課方式：非同步遠距教學與實體課程授課，學員可自行選擇遠距或實體上課，非同步遠距教

學可節省到校上課的時間與交通費用，但實體課程應至少到課二次以上。(實際到

校上課日期，將另行通知。) 
六、 修讀學分：10 科共 20 學分（每科 2 學分。113 學年上、下學期各修習 10 學分）。 
七、 師資：國立中山大學與圖書資訊界專家學者授課。

八、 學分發給：學年修讀期滿且成績經考核合格者，由國立中山大學頒發 20 學分之學分證明，亦

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及教師研習時數。

九、 收費標準：每一學分費 2,700 元，10 學分共 27,000 元 
十、 開課期間：每學期授課 180 小時。 

(一) 國立中山大學 113 學年度「圖書館專業人員在職進修學分班」

1.上學期：113 年 9 月 7 日至 114 年 1 月 18 日共計 18 週。

2.下學期：114 年 2 月 15 日至 114 年 6 月 28 日共計 18 週。

十一、 招生公開資訊：

(一) 圖書與資訊處學分班網址 https://lis.nsysu.edu.tw/p/412-1001-9060.php?Lang=zh-tw
(二) 圖書與資訊處學分班 FB https://is.gd/hokRKk

https://is.gd/hokRKk


十二、 招生簡章公文：

(一)第 24 期招生公文




